
附件2

关于《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

（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按照本市立法计划，市生态环境局组织起草了《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立法背景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国家最新法律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坚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求下大气力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噪声等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的正式发布，对噪声污染防治提出更全面、更严格的要求。本市噪声污染防治立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
（二）适应新形势下噪声污染防治需求和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本市噪声污染防治形势发生较大变化。同时《法典》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噪声污染防治进入体系化、制度化的新阶段。《北京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实施已近二十年，在源头预防制度、细化责任主体等方面亟需进行完善以适应新的要求。开展噪声污染防治地方立法，是持续回应人民群众对安宁宜居生活环境美好期盼的务实举措。
（三）解决本市噪声污染管理实际问题，完善管理制度的要求

一是弥补部分噪声源在源头管理上的制度空缺，需细化完善建设项目噪声防治的源头控制措施。二是需明确噪声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如“先路后房”和“先房后路”不同情况下的责任界定。三是需进一步细化噪声防治监管职责，如明确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公安等相关部门在施工、交通运输、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噪声监督管理职责。
二、起草过程
（一）全面梳理研究，明确立法基础。系统梳理近年来本市群众反映强烈的噪声问题、执法难点，同时深入研究国家及本市关于噪声污染防治的最新要求与法律法规规定，确立问题导向和法治统一的立法基础，明确本市立法的重点与方向。

（二）聚焦关键制度，深化论证起草。组织生态环境、规划、施工、交通等领域专家进行多轮论证，深入研究建设项目源头管控、施工噪声全过程管控、交通噪声综合治理、社会生活噪声共治共享等关键制度；组织法律专家和噪声领域行业专家充分论证，形成草案初稿。

（三）广泛征求意见，力求协同可行。结合本市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实际，深入基层开展实地调研，听取基层组织和有关居民代表及相关企业意见；针对职责分工、管理措施可行性等重点问题，分专题组织有关部门召开座谈会；书面征求相关委办局、区政府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意见。
（四）借鉴成熟经验，优化管理机制。充分研究借鉴上海、浙江、深圳等省市在噪声污染防治方面的管理经验和立法实践，结合北京作为首都和超大城市的功能定位、人口规模、空间结构等特点，对管理制度进行本地化和创新，提升立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立法思路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民主立法的原则，聚焦近年来群众反映强烈的噪声污染问题，充分听取市民、基层单位、行业代表意见建议，确保制度设计贴近实际、回应关切。

（二）坚持问题导向。立足解决实际问题，针对夜间施工、交通噪声综合治理、商业集群噪声污染防治等问题，设立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制度条款，推动解决噪声污染防治中的实际困难。

（三）坚持多元共治。立足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明确各级政府及部门的监管职责、企业事业单位的防治责任、基层组织的协调管理责任以及公众共同维护和谐安宁环境的义务，形成社会各方共同维护宁静和谐环境的治理合力。
四、主要内容

《条例（征求意见稿）》共设七章，分别为总则、噪声污染防治规划和监督管理、施工噪声污染防治、交通运输噪声污染防治、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法律责任和附则，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明确监管责任，强化源头防控。一是落实国家法律规定，明确生态环境、交通运输、公安、住房城乡建设、规划自然资源等部门及街道（乡镇）的监督管理职责以及基层组织责任。二是充分发挥行业主管部门统筹作用，细化相关领域的行业管理责任。三是压实建设单位、产权单位、运营养护维修单位及物业服务人、公共场所管理者等各方噪声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四是明晰噪声污染多元共治，构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人等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

（二）完善施工噪声管控机制，压实建设施工单位责任。一是建立全过程管控机制，明确建设单位的噪声污染防治责任。二是明确施工单位优先采用低噪声施工工艺和设备，鼓励施工工地采用基坑气膜、新能源工程机械与运输车辆等绿色施工技术和低噪声设备。三是严格规范夜间施工，明确夜间施工证明发放部门并强化管理要求。四是强化施工工地信息公示。

（三）细化交通运输噪声防治措施，突出系统治理。一是强化规划引领，明确交通设施规划选线要求。二是区分“先房后路”与“先路后房”情形，明确声屏障建设和养护责任。三是加强运营维护与既有污染治理，压实运营单位养护责任，明确区政府组织现有交通噪声污染综合治理。四是加强机动车鸣笛、停车场噪声等具体问题管控，建立交通噪声全生命周期防治制度。

（四）加强社会生活噪声治理，构建多元共治格局。一是确立全社会共同防治噪声的基本义务，针对固定设备、装卸活动等不同场景制定差异化行为规范。二是细化城市服务与物业服务防噪要求，对垃圾清运、小区内维修养护等活动明确作业时段和防噪措施。三是强化基层组织作用，建立纠纷调解机制，将噪声防治融入社区日常治理，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公众参与的综合治理体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突出的噪声扰民问题。




